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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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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２１０，０５５，０４１．６９ １，２３６，５５４，６３２．８１ －２．１４％ １，１４６，３４３，３６３．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０，９２７，７７６．３８ ４５９，４６８，２３７．７７ －６９．３３％ ４５１，１０２，０９６．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４，５８７，２５７．０８ ４２７，１７３，６１２．５２ －７０．８３％ ４４２，４６９，１３５．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２３，１７９，４２９．６９ ５９０，３１１，３６９．１６ －７９．１３％ ５９４，４７１，６４４．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７７ －７０．１３％ ０．７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７７ －７０．１３％ ０．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８２％ ２０．５４％ －１４．７２％ ２４．１１％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２，７８０，５８３，００８．５３ ２，７８９，６９９，３２２．３７ －０．３３％ ２，５４２，５４２，５６５．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４５２，５２９，５１７．９０ ２，４０４，８８０，１０７．５３ １．９８％ ２，０７７，１０６，４３６．４７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４５，４０８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

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３３，３７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机电出

口产品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２．４７％ １３４，９０８，１２３

深圳市市政

工程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６５％ ７５，９６７，２０８

冻结

４２，５２５，８００

中国银行

－

大

成蓝筹稳健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６％ ２１，６００，５９５

山水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４１％ １４，４９２，６３２

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七组

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５１％ ９，０９４，０４７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１．５１％ ９，０３９，３１７

景福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４８％ ８，８８８，１６４

中国建设银

行

－

华夏盛世

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８％ ８，２８９，０９１

李国祥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９％ ７，１６０，４６２ ７，１６０，４６２

中国银行

－

华

夏回报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９％ ７，１５９，７２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国祥构成一致行动人

；

华夏盛世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受市场竞争加剧、部分主要客户业务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并加大自制比例、释放自身产能等因

素综合影响，电容式触摸屏产品来自原主要客户的订单量及售价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该产品销

售收入大幅下降；同时，受销售订单大幅下降影响，亦导致设备产能利用率较低。受上述综合因素影响，公

司触摸屏产品销售毛利呈较大幅度下降，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本年度增加的电容式

触摸屏模组的产销量与设计产能比较，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业绩贡献有限。针对以

上情况，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成功实现向触摸屏产业链中游延伸，在国内外知名整机客户资源开发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

ＯＧＳ

）产品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开始小批量生产供货，随着该产品产能逐步释

放及良率提升，将对公司的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２１

，

００５．５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１４％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６

，

０６０．５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４

，

０９２．７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６９．５１％

、

６９．３３％

。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研发投入、现金流等项目的主要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１，２１０，０５５，０４１．６９ １，２３６，５５４，６３２．８１ －２．１４％

营业成本

９０２，９２３，６７１．４５ ６１７，５３６，２０９．７７ ４６．２１％

销售费用

１６，５７８，５６６．６７ １６，４３５，５０５．６２ ０．８７％

管理费用

１４０，４９３，２８２．３０ ９９，１３５，７７９．４６ ４１．７２％

财务费用

－２３，４６５，８３６．０５ －１３，７０７，０８６．７０ －

研发投入

７１，６４２，８４８．１１ ５３，２２６，００１．２６ ３４．６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３，１７９，４２９．６９ ５９０，３１１，３６９．１６ －７９．１３％

（

１

）营业收入：虽较

２０１１

年度稍减

２．１４％

，但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带来主导产品触摸屏面板的销量、价格

大幅下降、以及公司业务向产业链下游调整延伸至模组产品，综合导致

２０１２

年度产品收入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 主要体现在：

触摸屏面板（

ＣＴＰ Ｓｅｎｓｏｒ

）：其销售收入占比（即：占比

＝

该产品当年收入

／

当年销售总收入，下同）由

２０１１

年

６７．０５％

下降至

２０１２

年

２８．７４％

，下降

３８．３１％

；其主要原因是该产品受市场竞争加剧、部分主要客户业

务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并加大自制比例、 释放自身产能等因素影响， 中小尺寸产品合计销量较上年下降

４２．８４％

、小尺寸产品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４．３９％

。

模组产品：其销售收入占比由

２０１１

年

３．６２％

提升至

２０１２

年

３４．６０％

，上升

３０．９８％

；其主要原因系模组项

目投产后产能逐步释放，其销量较上年上升

９８７．７０％

、而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４．１２％

。

ＩＴＯ

导电玻璃销售收入占比较上年提升

５．１４％

、销量较上年增加

４７．８４％

，其主要原因根据客户需求、调

整部分

ＣＴＰ Ｓｅｎｓｏｒ

设备用于加大导电玻璃的产能所致；

ＣＦ

产品及

ＴＦＴ

—

ＬＣＤ

空盒产品合计销售占比

１６．１３％

，较上年略下降

３．９４％

。

ＯＧＳ

产品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开始小批量生产供货，其销售占比为

５．３４％

，而上年无此产品销售。

（

２

）营业成本：较

２０１１

年度增加

４６．２１％

，主要系

２０１２

年度根据客户需求、调整部分

ＣＴＰ Ｓｅｎｓｏｒ

设备用

于加大导电玻璃的产能，

ＩＴＯ

产品销量较上年增加

４７．８４％

，销售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１．１３％

；模组项目投

产后产能逐步释放，其销量较上年上升

９８７．７０％

，销售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９３．０８％

。

（

３

）管理费用：较

２０１１

年度增加

４１．７２％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增加、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相应增加人工

等费用，以及莱宝光电模组项目开办费支出等综合影响所致。

（

４

）财务费用：较上年减少

９７５．８７

万元，主要是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及汇兑损失减少影响所致。

（

５

）研发投入：较

２０１１

年增加

３４．６０％

，主要系公司历来重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创新工作，将新

产品研发投入作为保持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２０１２

年，公司尤其加大

ＯＧＳ

方面的研发投入所致。

（

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２０１１

年减少

７９．１３％

，主要是本期产销增幅较大的模组产品比产

销降幅较大的触摸屏面板产品的盈利水平低，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及尚未到期货款增加综合影响所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是：坚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以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为

发展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产销比重，进一步巩固在平板显示上游材料产业的市

场竞争优势，围绕平板显示材料，大力发展相关产品，努力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平板显示材料专

业制造企业。

２０１２

年，公司经营围绕上述发展战略，在国内外知名整机客户资源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

展，

ＯＧＳ

产品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开始小批量生产供货； 加速研发包括

ＬＴＰＳ ＴＦＴ

、 氧化物半导体

ＴＦＴ

、 柔性

ＴＦＴ

、

ＡＭＯＬＥＤ

等新型显示面板的试验开发力度，并积极探索和论证其产业化应用。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主要工作目标包括：梳理和完善公司的运营体系和组织架

构、加大新产品销售力度并做好市场营销工作、实施模组项目及光明二期厂房建设、重庆莱宝产业园建

设、稳妥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等。

２０１２

年，公司围绕上述主要工作目标，对运营体系和管理架构进行

适度调整，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效果；模组项目顺利投产并逐步释放产能，但其与

Ｆｉｌｍ－Ｆｉｌｍ

结构模组相比，

由于其价格及成本不具有优势导致下半年订单不足，未能发挥其有效产能；市场营销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在国内外知名整机客户资源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光明二期厂房于

２０１２

年末竣工并投入使用；重庆

莱宝产业园建设进展顺利，截至报告期末完成

Ｂ

区厂房整体框架工程；同时积极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申报等工作，

２０１２

年末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文。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的变更。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内，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

－－

深圳莱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臧卫东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

公司三楼第五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２

人，参加会议董事

１２

人。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臧卫东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该工作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公司独立董事袁桐、李淳、柳木华、屈文洲向董

事会分别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述职报告详见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工作报告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该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

四、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决算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报告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２０１２

度实现净利润

１８６

，

３５９

，

５７６．４７

元，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按当年净利润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１８

，

６３５

，

９５７．６５

元；加上年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４１

，

４６０

，

３０８．３９

元， 减本期已分配现金股利

９０

，

０５９

，

４２４．００

元， 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

１

，

１１９

，

１２４

，

５０３．２１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为

４８１

，

９７８

，

２００．００

元，其中可用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金额为

４８１

，

９８０

，

８４０．００

元。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实施完毕，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同

时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

２０１３

年资

金需求状况、以及积极回报投资者等因素，提出以下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总股本

７０５

，

８１６

，

１６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共计派现金红

利

１０５

，

８７２

，

４２４．００

元，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决议与本预案有不一致的，按股东大会决议的分配方案作相应调整。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相

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亦对该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

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等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六、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年报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年报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的

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报告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八、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和《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２０１２

年度）》。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该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

的议案》。

该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一、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臧卫东、陈振龙、聂鹏、赖德明、李文成、潘橙、李绍宗、杜小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非独立董事）侯选人；李淳、柳木华、屈文洲、张百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侯选人。候选人简历见

附件

１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应

当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股东大会选举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之日止。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提请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全部到账，依据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与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分别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主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后续，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该募集

资金将另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届时另行

公告。

十三、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

第二次修订稿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四、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由

１０

万元

／

年（含税）调整为

１２

万元

／

年（含税），由公司按月支付。 本议案须提

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第二次修订稿）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及第二次修订稿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

案》。

鉴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在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工作中，工作严谨、客观、公允、独立，体现了良好的职业规范和操守。 为保持公司审计业

务的连续性，建议续聘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参考公司以往年度支付审计机

构的报酬及市场行情、并考虑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带来审计工作量增加等因素，建议支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

酬为人民币

６５

万元。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

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章程（第八次修订稿）的议案》。

章程修订具体内容见附件

２

； 第八次修订稿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

议案。

通知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附：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２、公司章程修正案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附件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臧卫东：男，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工业企业管理处办事员、财政

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在中国机电出口产品

投资公司任职，历任计划财务部副经理、财务计划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中国机电出口

产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陈振龙：男，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科技项目管理主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神华集团科技发展部项目管理二

处处长。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聂鹏：男，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出生，专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河

南平顶山庄选煤厂会计；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任中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任北京中京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任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证

券三部部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任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业务主管；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兼任北京和利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中国机电出

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 任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持有莱宝高科

１

，

４００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赖德明：男，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４

年就职于深圳市市

政化学清洗公司，任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２００２

年就职于深圳市嘉华化工有限公司，先后任副总经理、总经

理等职；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年就职于深圳市天健涂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９

年就职于深圳市

天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今，就职于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清欠办主任、资产

管理部总监，现任资产管理部总监。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李文成：男，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就职于中信建筑设计（深圳）

研究院有限公司， 任建筑设计师；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就职于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就职于恒盛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任高级投资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就职

于龙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监。没有持

有本公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潘橙：性别：男，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出生，汉族，最高学历：研究生学历。 工作经历：曾任职中企国际广告

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今任职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任该公司监事、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任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任浙江益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不持有莱宝高科股票。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李绍宗：男，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工程师。 曾任北京玻璃研究所真空室助理工程师，中

国东方技术实业公司项目经理，深圳光通发展有限公司光纤部工程师，深圳市国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业务部经理、副总经理、深圳市恩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历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１

，

６６２

，

１２４

股股票。 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

、杜小华：男，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任国投先科光盘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４

年入职本公司，曾任资产经营部项目经理、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办公室经理。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１３８

，

４１２

股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９

、李淳：男，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出生，汉族，硕士，律师。曾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员、所长，招商局蛇口

工业区首席律师，深圳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首席律师。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委员会首届委员。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至今，任国浩律师集团

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国浩律师研究院执行院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现兼任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发展战略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与证券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风

险投资与私募基金法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教授、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０

、柳木华：男，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出生，汉族，会计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曾在武汉索福电脑有限公司、武

汉东湖开发区产业公司、中国投资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等单位工作。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今，在

深圳大学工作，现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财会学院院长、教授。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现兼任秦

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１

、屈文洲：男，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出生，汉族，金融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中国注册会计

师、注册证券投资分析师。 曾在厦门建发信托投资公司、厦门市博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工作。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职厦门大学，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财务学系副主任，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２

、张百哲：男，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清华大学高级工程师，平板显示技术专家，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从清华大学退休。 曾任职北京清华液晶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清华液晶材料公司副

总经理、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职北京城

清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清溢光电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和北京清华液晶技术工程研究中心顾问。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２：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７０２

号）批文，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向包括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７

家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５４２

万股， 由此导致公司《章程》第六条“注册资本”、第十八条中“公司股

份总额”、“以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比例”发生变化。因此，需对上述条款进行

修订。 修订内容如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

，

０３９．６１６

万元。

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０

，

５８１．６１６

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０

，

０３９．６１６

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７４

，

６０６

，

６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９５．７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５

，

７８９

，

５４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４．３０％

。

修订为：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０

，

５８１．６１６

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７８

，

８８０

，

１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８２．０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６

，

９３５

，

９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１７．９８％

。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应出席会议的监

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荣苹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该工作报

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完整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情况。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同意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健全

和实施状况，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对该评价报告没有异议。

六、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同意提

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提名方式和程序，经审核：

（

１

）同意提名刘健超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２

）同意提名卜令秋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另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仍应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之日止。 候选人简历如下：

刘健超：男，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工程师。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寰球工程项目

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主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今，任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产权管理部主

管。 未持有莱宝高科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卜令秋：男，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出生，汉族，大专学历，会计师。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９

年就职于深圳市越众（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先后任该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部负责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就职于香港迅捷建筑有限公司，任该

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就职于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兼任财

务部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风险控制部总监。 未持有莱宝高

科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七、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２０１２

度实现净利润

１８６

，

３５９

，

５７６．４７

元，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按当年净利润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１８

，

６３５

，

３９５７．６５

元；加上年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４１

，

４６０

，

３０８．３９

元， 减本期已分配现金股利

９０

，

０５９

，

４２４．００

元， 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

１

，

１１９

，

１２４

，

５０３．２１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为

４８１

，

９７８

，

２００．００

元，其中可用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金额为

４８１

，

９８０

，

８４０．００

元。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实施完毕，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同

时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

２０１３

年资

金需求状况、以及积极回报投资者等因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议审议通过、并提出以下利润分

配预案：

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总股本

７０５

，

８１６

，

１６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共计派现金红

利

１０５

，

８７２

，

４２４．００

元，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决议与本预案有不一致的，按股东大会决议的分配方案作相应调整。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

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经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有关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４

、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５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并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

９

号公司三楼第五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

告》全文第四节。

２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摘要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

６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

７

、《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名臧卫东、陈振龙、聂鹏、赖德明、李文成、潘橙、李绍宗、杜小华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侯选人；提名李淳、柳木华、屈文洲、张百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侯选人。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 本次会议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成员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１

选举臧卫东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２

选举陈振龙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３

选举聂 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４

选举赖德明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５

选举李文成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６

选举潘 橙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７

选举李绍宗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８

选举杜小华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９

选举李 淳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１０

选举柳木华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１１

选举屈文洲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１２

选举张百哲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

、《公司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监事会提名刘健超、卜令秋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另一

名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

本次会议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的具体安排如下：

８．１

选举刘健超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８．２

选举卜令秋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９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

１０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

１１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议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

１２

、《关于公司章程（第八次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载的《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公司章程（第八次修订稿）全文同日刊

载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规定，表决议案（七）、议案（八）应实行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在投票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

用，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数，否则，该票作废。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实行分开

投票。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七条规定，表决议案（十二）应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能够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

明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

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３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

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在办理会议登记时提交公司负责会议登记事务的工作人员；

（

４

）异地股东可以按照上述要求和下列地点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邮寄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

９

号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上请注明“出席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２１２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杜小华、王行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３３８３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２１２

电子邮箱：

ｌｂｇｋ＠ｌａｉｂａｏ．ｃｏｍ．ｃｎ

３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出席会议时，需出示登记方式中所列明的文件。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 出席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对议案

１－６

及议案

９－１２

：以在

下表“表决意见”栏内的“同意”、“反对”、“弃权”之一栏

□

内打“

√

”表示；对议案

７－８

：在“同意票数”相应栏

填写票数）：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意 见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

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７

《

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

累积选举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 ］

股

×８＝

［ ］

票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非独立董事

）

候选人 同意票数

（

票

）

７．１

臧卫东

７．２

陈振龙

７．３

聂 鹏

７．４

赖德明

７．５

李文成

７．６

潘 橙

７．７

李绍宗

７．８

杜小华

累积选举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 ］

股

×４＝

［ ］

票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

票

）

７．９

李 淳

７．１０

柳木华

７．１１

屈文洲

７．１２

张百哲

８

《

公司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

累积选举监事的表决权总数

：［ ］

股

×２＝

［ ］

票

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

票

）

８．１

刘健超

８．２

卜令秋

９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０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

第二

次修订稿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１

《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２

《

关于公司章程

（

第八次修订稿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

□

不可以

□

）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

内打“

√

”表示）。

本次委托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 天有效。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经法定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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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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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举办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３

：

００－５

：

００

在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臧卫东先生、总经理李绍宗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杜小

华先生、财务总监梁新辉先生、独立董事柳木华先生、保荐代表人刘军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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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７０２

号文核准，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

７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５４２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７４１

，

５３８

，

４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６９９

，

７０２

，

２１２．００

元。公司此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全部到账，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５１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丙方”）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

湖支行（以下称为“乙方”）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分别与海通证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

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依据有

关规定，现将本协议签署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１

、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３３８０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７５７４０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一体化电

容式触摸屏项目、新型显示面板研发试验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智能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甲方承诺上述智能定期存款到期后将

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智能定期存款方式续存，并通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２

、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１０１４２５６４４４３０８

，截

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６０３

，

６５７

，

６３２．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项目、新型

显示面板研发试验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及用于支付甲方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发

行费用（含应支付的律师费、审计验资费、股份登记费及与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共计

￥３

，

９５５

，

４２０．００

元），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１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３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军、刘晴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

、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５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７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３

、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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